
 

腐败治理、税收执法与民营企业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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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前期研究表明，腐败降低了企业避税成本，提高了企业避税程度。在中国，按照适用所

得税税率以及日常经营所受到检查监督的差异，民营企业的避税策略可分为保守与激进两种类型，

而后者通过寻租实现有效避税。文章以 2009−2016 年中国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保守避

税企业作为对照组，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对激进避税民营企业避税程度

的影响。研究发现，这类企业的避税程度在腐败治理后反而明显提高。对此，文章提出由于税收政策

设置不完善，部分执法者通过提高执法强度来谋取私利。腐败治理会抑制这种行为，降低执法强度，

引起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提高。在腐败治理的同时，增强税收执法者正直执法的物质或政

治激励，可同时实现消除税收腐败与降低激进避税民营企业避税程度的双重目标。文章从税务领域

证明了国家近期出台的注重政治上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新措施的正确、及时和有效，也为强化行政

执法者不想腐的自觉提供了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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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展了自上而下的腐败治理，

党风、政风和社风为之一新。针对腐败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

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强化不想腐的自觉”。

当代理人获得委托人的行政执法授权时，就有了滋生腐败的土壤（Ackerman，1978，Milgrom
和 Roberts，1988），税收执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理论研究表明，税收人员的腐败降低了企业

的避税①成本（Vishny 和 Shleify，1993）；经验证据显示，税收人员的腐败提高了企业的避税程度

（Alm 等，2016）。在中国，掌握税费征收权的部门是受到行贿者青睐的部门之一（周黎安和陶婧，

2009）。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避税动机和能力更强（Cai 和 Liu，2009）。民营企业通过高管

的政府任职经历、寻求政治关联、慈善捐赠等方式进行寻租避税（吴文锋等，2009；李维安和徐业

坤，2013；李增福等，2016）。

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下文简称“腐败治理”）取得良好效果，国家工作人员向“不能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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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避税和逃税这两个概念往往是交替使用的（Slemrod 和 Yitzhaki，2002）。遵循前期研究（Cai 和 Liu，2009；李增福等，2016）的做法，本文

并不区分避税和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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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腐”进行转变，民营企业通过寻租进行避税的成本上升，避税程度应有所下降。本文以

2009−2016 年中国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适用所得税税率的高低以及日常经营行

为受到的检查监督情况，将民营企业分为保守避税①与激进避税两组。前者的避税程度不受腐败

治理的影响，后者则有可能进行寻租避税。本文以保守避税民营企业作为对照组、激进避税民营

企业作为处理组，采用双重差分法却发现，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在腐败治理后反而有

所提高。

在减少腐败存量与抑制腐败增量取得明显成效的背景下，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的现象呢？首

先需要肯定的是，包括税收人员在内，国家公务人员大部分严于律已、勤勤恳恳、廉洁奉公。那

么，获取贿赂是不是一小部分税收人员提高执法强度的一种激励机制呢？受腐败治理影响，由于

无法通过税收执法权来获取贿赂，这部分税收人员是否会降低税收执法强度，从而这部分民营

企业的避税程度提高呢？

本文借鉴和扩展了 Mookherjee 和 Png（1995）的模型，把税收政策定义为税收委托人（政府）

为鼓励税收代理人（税收人员）努力工作而根据代理人的工作绩效给予的激励，为防止代理人与

执法对象（纳税人）进行合谋避税而制定的惩罚措施。理论研究表明，税收腐败内生于税收政策

设置的不完善，当税收政策满足税收腐败发生的条件时，税收人员通过提高税收执法强度来谋

取私利；受腐败治理影响，通过税收执法来获取贿赂的成本上升、收益下降，税收人员会选择更

低的税收执法强度；尽管企业进行寻租避税的成本上升、收益下降，避税的动机减弱，但是双方

行为选择的均衡结果仍有可能表现为企业避税程度上升。

那么，如何在消除税收腐败的同时，降低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呢？进一步的理论研

究表明，税收腐败是一种缺乏效率的提高税收执法强度的激励机制。提高税收人员贪腐的成本，

为其提供更高的绩效奖励或更大的晋升前景，可以同时实现消除税收腐败和降低企业避税程度

的双重目标。

2018 年 5 月以来，国家从制度层面提出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新措施，要求注重政治上的

激励。②金宇超等（2016）指出，在反腐过程中，上级官员的“落马”打开了下级官员晋升的渠道。

本文利用贪腐税务官员被查处后职位空缺给下级税务人员带来的非预期的晋升前景这一自然

实验条件，考察了税务人员的晋升前景对激进避税民营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在

其他条件不变时，税收人员的晋升前景与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负相关。这一实证结果

证明了国家出台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新措施的正确、及时和有效。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在 Mookherjee 和 Png（1995）模型的基础上扩大了委托人给予

代理人努力工作的激励范围，从单纯的物质激励扩大到物质与政治（晋升前景）双重激励。实证

结果也显示，晋升是提高税收人员征管强度的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这种处理方法对中国经济

现象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其次，本文系统分析了税收执法领域发生腐败的条件，为构建税收执法

领域制度化的腐败治理措施、强化税收人员不想腐的自觉以及降低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

度提供了理论借鉴。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样有助于政府完善其他行政执法领域的腐败治理措施。

最后，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现有文献较少从实证角度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腐败水平动态变

化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本文利用腐败治理提供的外生冲击，弥补了这方面的研究不足，丰富

了反腐（腐败）经济学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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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保守避税是指在解读所得税政策时，民营企业认为在税收检查中有可能被税收执法人员认定为不适用避税的经济行为，一律不实施。

② “干部状态新观察·激励担当作为：让干部甩开膀子迈开步子”，《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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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减少所得税支出，企业倾向于瞒报利润。假设代表性企业的税前真实

利润为 1，对外公布的利润为 θ（0≤θ≤1）。为了瞒报利润，企业需要额外支付一定的成本，这部分

成本为 c（1−θ）。其中，c（·）为可微、严格递增的凸函数，并假定 c（0）=0。

根据中国税法规定，企业偷逃所得税一旦被查获，需要缴纳查补支出。企业的查补支出构成

了政府部门的查补收入。查补支出由三部分构成：补缴税款 τ（1−θ）、滞纳金 zτ（1−θ）和罚款 sτ（1−θ）。

其中，τ 为企业适用所得税税率，z 为滞纳金与补缴税款的比率，s 为罚款与补缴税款的比率。令

f=1+z+s，则企业的查补支出为 fτ（1−θ）。为了监督企业的纳税守法情况，政府聘请税收人员进行

税收征管。税收人员在税收检查过程中需要收集足够的证据来确认企业瞒报利润的行为，才能

对企业进行相应的查处。在执法过程中，税收人员需要投入政府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税收征管强

度 e（u）（0≤u≤1），以概率 u 获得足够证据确认企业瞒报利润程度为 1−θ，以概率 1−u 无法获取足

够证据对企业进行查处。设 e（·）为可微、递增的凸函数，且 e（0）=0。另外，设定在税收执法过程

中，代表性企业清楚税收人员所掌握的有关企业真实利润的证据情况。

由于委托代理机制的存在，税收人员可以自主选择税收征管强度，也有向政府报告企业纳

税情况的自由裁量权。设定税收人员向政府确认企业的利润为 θ1（θ≤θ1≤1）。为了促使税收人

员加强征管，政府通常会根据其工作绩效给予物质或非物质激励。前者根据税收查补收入给予

税收人员绩效奖励，设定这部分绩效奖励与政府收到的税收查补收入成一定的比率 r（0≤r<1）；

后者根据税收查补收入给予税收人员一定的晋升可能性，假设这种可能性与税收查补收入成正

比，比率为 d（d≥0）。

当税收人员查获足够证据证明代表性企业瞒报利润时，企业有可能通过支付贿赂 b，降低税

收人员向政府确认的企业真实利润，达到减少查补支出的目的。若企业贿赂成功，则需要缴纳的

查补支出从 fτ（1−θ）降至 fτ（θ1−θ）。当然，由于内部人员的举报或媒体的深度挖掘，双方行贿受贿

行为有一定的概率被公开披露，设定这一概率为 λ；此时，企业不仅需要补缴 fτ（1−θ1），还因行贿

行为而受到额外处罚，金额为补缴金额的 pg 倍，总处罚金额为（1+pg）fτ（1−θ1）。税收人员也因受贿

行为被曝光而受到相应的处罚，处罚大小与其利用执法权帮助企业瞒报所得税的金额成正比，

比率为 pt，即税收人员受到的处罚大小为 ptτ（1−θ1）。

根据上述设定，政府的税收政策由四部分构成：税收人员绩效奖励比率 r、与晋升可能性有

关的 d、对税收人员腐败行为的处罚比率 pt 以及对企业行贿行为的处罚比率 pg。在这一政策空

间下，代表性企业和税收人员分别选择向外披露的利润 θ 与税收征管强度 e（u）。假定税收人员

与代表性企业均为风险中性者。

（一）税收腐败发生的条件。本文设定如下场景：代表性企业选择向外披露 θ（θ<1）的利润，受

到税收人员的检查，并被查获足够的证据。这一场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产生税收腐败的条件。对

企业而言，若不贿赂，则查补支出为 fτ（1−θ）；若支付金额 b 贿赂税收人员，则对方向政府确认企

业的利润为 θ1（θ1<1），企业的查补支出为 fτ（θ1−θ）。双方的行贿受贿行为以 λ 的概率被曝光，企业

需要补缴（1+pg）fτ（1−θ1）的罚款。综上分析，企业行贿的预期收益为[1−λ（1+pg）]fτ（1−θ1）−b。对税收

人员而言，若不受贿，则向政府确认企业的真实利润为 1，获得（r+d）fτ（1−θ）的收益；若受贿，则获

得 b 的收入，代价是绩效奖励更少和晋升可能性更低，且受贿行为还以 λ 的概率受到查处。综上

分析，税收人员接受贿赂的期望收入为 b−λptτ（1−θ1）−（r+d）fτ（1−θ1）。

当且仅当代表性企业和税收人员通过行贿受贿获得的收益大于 0 时，腐败才可能发生，此

时以下两个条件成立：

付朝干、李增福：腐败治理、税收执法与民营企业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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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λ(1+ pg)] f τ(1− θ1)−b > 0 （1）

b− [λpt + (r+d) f ](1− θ1) > 0 （2）

将（1）式和（2）式合并，则税收腐败产生的条件为：

[1−λ(1+ pg)] f > λpt + (r+d) f （3）

由（3）式可知，税收腐败发生与否与税收政策（r，d，pt，pg）及行贿受贿行为被曝光的概率 λ 有关。

当（3）式成立时，代表性企业与税收人员进行合谋瞒报利润的联合收益为：

π1 = {[1−λ(1+ pg)] f − [λpt + (r+d) f ]}τ(1− θ1) （4）

由（4）式可知，当（3）式成立时，代表性企业与税收人员进行合谋获得的联合收益随 θ1 的增

大而减小。当 θ1=θ 时，联合收益最大。因此，若（3）式成立，当代表性企业瞒报利润并被税收人员

查获确凿证据时，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税收人员选择向政府确认企业没有瞒报利润。

为了简单起见，假设双方具有同等的议价能力，平均分配收益，由此可得：

b = 0.5{[1−λ(1+ pg)+ (r+d)] f +λpt}τ(1− θ) （5）

（二）企业和税收人员行为选择的完整分析。上述分析建立在税收人员已经获得足够证据证

明代表性企业瞒报利润行为的基础上。而税收人员是否获得足够证据与其税收征管强度有关。

为了理解税收政策及贿赂行为被曝光的概率 λ 对代表性企业与税收人员行为的影响，有必要进

一步考察代表性企业瞒报利润的程度、税收人员查获足够证据的概率 u 以及税收征管强度 e（u）。

当（3）式成立时，代表性企业瞒报利润的预期收益为：

π2 = τ(1− θ)−u{0.5[(1−λ(1+ pg)+ r+d) f +λpt]τ(1− θ)+λ(1+ pg) f τ(1− θ)}− c(1− θ)
代表性企业最大化其预期收益，令 k=1−θ，上式对 k 求导并等于 0，可得：

c′(k) = τ−0.5uτ[(1+λ(1+ pg)+ r+d) f +λpt] （6）

由（6）式可得代表性企业瞒报利润行为的反应函数 k（u）。

同理，当（3）式成立时，税收人员选择 e（u），其预期收益为：

π3 = 0.5uτk[(1−λ(1+ pg)+ r+d) f −λpt]− e(u)

税收人员最大化其预期收益，上式对 u 求导并等于 0，可得：

e′(u) = 0.5τk[(1−λ(1+ pg)+ r+d) f −λpt] （7）

由（7）式可得税收人员征管强度的反应函数 u（k）。

曲线 k（u）和 u（k）如图 1 所示，两者的交点决定了代表性企业瞒报利润程度和税收人员征管

强度的均衡状态。

若（3）式不成立，即使双方有行贿受贿的

倾向，税收腐败也不会产生。如果税收人员有

确凿证据证明代表性企业瞒报利润程度为 k，

则向政府确认企业真实的瞒报利润程度，代

表性企业瞒报利润的预期收益为：

π4 = τk− c(k)−u f τk

上式对 k 求导并等于 0，可得代表性企业

瞒报利润程度的反应函数：

c′(k) = τ−u f τ （8）

税收人员选择征管强度，其预期收益为：

k

u

k(u)

u(k)

0
 

图 1    企业瞒报利润程度和税收人员征管强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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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5 = u f τk(r+d)− e(u)

上式对 u 求导并等于 0，可得税收人员征管强度的反应函数：

e′(u) = f τk(r+d) （9）

（三）腐败在税收征管中的作用。本文设定如下场景：（3）式成立，代表性企业按税收人员将

接受贿赂来选择利润瞒报程度，税收人员按不受贿来选择税收征管强度。尽管双方的行为选择

属于非均衡，但是这一试错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腐败在税收征管中发挥的作用。代表性企业的

反应函数 k（u）由（6）式决定，税收人员的反应函数 u（k）由（9）式决定。（9）式右边减去（7）式右边的

结果小于 0。与（7）式相比，（9）式下 u（k）和 k（u）的交点有更大的 k 和更小的 u。这意味着与接受

贿赂相比，不接受贿赂的税收人员的征管强度更小，代表性企业的避税程度更大。因此，当税收

政策满足税收腐败发生的条件时，出于获得贿赂的目的，税收人员选择更大的税收征管强度。腐

败对提高税收人员的征管强度具有激励作用，这与 Mookherjee 和 Png（1995）的结论类似。

λpt
′ >
[
1−λ (1+ pg

)]
f假设为了治理腐败，政府加大对税收人员受贿行为的处罚力度， ，同时

提高税收人员的绩效奖励或晋升可能性，①此时（3）式不再成立，税收人员按（9）式选择征管强

度。令：

r′ = 0.5[1−λ(1+ pg)+ r−d− λpt

f
] d′ = 0.5[1−λ(1+ pg)+d− r− λpt

f
](

r′,d, pt
′, pg

) (
r,d′, pt

′, pg

)
在 λ 不变的条件下，与原税收政策（r，d，pt，pg）相比，新的税收政策 或

不再满足（3）式，代表性企业和税收人员的行为选择分别由（8）式和（9）式决定。由于原税收政策下

（3）式成立，在新的税收政策下，（8）式的右边比（6）式的右边小，（9）式的右边等于（7）式的右边。

这意味着在 u 相同时，代表性企业会选择更小的 k；在 k 相同时，税收人员的税收征管强度没有改

变。均衡结果就表现为代表性企业的避税程度下降，税收人员的征管强度下降。

因此，腐败是一种缺乏效率的提高税收征管强度的手段，政府可以设计新的税收政策，提高

税收人员腐败行为的成本。增加税收人员正直执法的绩效奖励或晋升可能性，同时实现消除税

收腐败与降低企业避税程度的双重目标。

（四）研究假说

1. 适用所得税税率与民营企业避税策略。民营企业缴纳所得税，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

务。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适用所得税税率高低不同的民营企业享受近似同等的公共服务。适用

所得税税率低的民营企业以政府认可的方式直接减少所得税支出，如果政府对适用税率把关不

严，税收会相应流失。政府部门需要严格确认其条件是否适用低的所得税税率。出于“不患寡而

患不均”，其他企业的所有者或经营者会自发地对适用低税率的民营企业进行监督。因此，这类

企业的日常经营行为将受到政府部门的严格检查和其他企业所有者或经营者自发的监督。由于

以上两个原因，适用所得税税率低的民营企业瞒报利润被发现的概率 u 趋近于 1，与税收人员合

谋避税被曝光的概率 λ 也趋近于 1。通过权衡成本与收益，采取保守避税策略成为这类民营企业

的最优选择。

适用所得税税率高的民营企业占比较大，瞒报利润进行避税而被税收人员查获确凿证据的

概率 u 相对较小。相对于适用低所得税税率的民营企业，这部分企业的避税策略更激进。田彬

彬和范子英（2018）指出，适用所得税税率越高，企业的避税动机越强。当（3）式成立时，与税收人

员进行合谋避税是其均衡的行为选择。

付朝干、李增福：腐败治理、税收执法与民营企业避税

① 假设政府在调整相关的激励政策时不存在财政或政治上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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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腐败治理对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措施来

治理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包括改进巡视制度、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仍不收手的官员等。在税

收执法领域，腐败治理措施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行贿受贿行为被曝光的可能性

增大，λ 上升；（2）对十八大后仍不收手的贪腐行为的惩罚力度加大，pt 上升；（3）随着贪腐税收官

员的落马，出现更多的岗位空缺，为下级工作人员的晋升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d 上升。

对于保守避税的民营企业，腐败治理后，其日常经营行为更规范，所得税缴纳更自觉，与税

收人员进行合谋避税的可能性更小。腐败治理并不改变这类企业的避税程度。

对于激进避税的民营企业，腐败治理所产生的影响与（3）式是否成立有关。田彬彬与范子英

（2018）指出，征纳合谋在税收征管领域广泛存在，突出体现为税收征管系统高发的腐败案件。因

此，腐败治理前的税收政策使（3）式成立，激进避税民营企业与税收人员的行为则分别由（6）式和

（7）式决定。

对于激进避税的民营企业，由（6）式可知，当 λ、pt 和 d 上升时，瞒报利润的边际收益下降。为

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企业将选择降低瞒报利润程度。即在 u 相同时，企业将选择更小的 k，

在图 1 中表现为曲线 k（u）向下平移。

对于税收人员，由（7）式可知，当 λ 和 pt 上升时，税收征管的边际收益降低。为了实现边际收

益等于边际成本，税收人员将选择降低税收征管强度。即在 k 相同时，税收人员将选择更低的

e（u），在图 1 中表现为曲线 u（k）向左平移。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当 d 上升时，（9）式所表示的税收

征管的边际收益上升，税收人员将提高税收征管强度。在 k 相同时，税收人员将选择更高的 u。

从直觉上分析，当 d 上升时，税收人员的晋升可能性增大，为了做出更好的业绩以求晋升，税收人

员会加大税收征管强度。

受腐败治理影响，λ、pt 和 d 上升，对于激进避税的民营企业，瞒报利润的边际收益下降，企业

将选择降低瞒报利润的程度，这一效应记为 A。对于税收人员，λ、pt 的上升与 d 的上升对税收征

管强度的作用方向刚好相反。前者降低税收人员的税收征管强度，这一效应记为 B；后者则激励

税收人员提高税收征管强度，这一效应记为 C。在均衡状态下，代表性企业瞒报利润的程度存在

如下三种可能：（1）若 A>B−C，则腐败治理后企业的避税程度变小；（2）若 A=B−C，则腐败治理后企

业的避税程度不变；（3）若 A<B−C，则腐败治理后企业的避税程度变大。

理论上的分析并不能明确判断腐败治理对激进避税民营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而只能留待

下文的实证检验。因此，我们提出假说 1：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相对于保守避税民营企业，腐败治

理对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3. 晋升前景对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反避税效应。腐败治理前（3）式成立，激进避税民营企业

与税收人员的行为则由（6）式和（7）式决定。（6）式和（7）式分别对 d 求导可得：

∂c′(k)
∂d

= −0.5uτ f < 0 （10）

∂e′(u)
∂d

= 0.5τk f > 0 （11）

（10）式表明，随着 d 的上升，在 u 相同时，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瞒报利润的程度降低，在图 1 中

表现为曲线 k（u）向下平移。（11）式表明，随着 d 的上升，在 k 相同时，税收人员的征管强度增大，在

图 1 中表现为曲线 u（k）向右移动。双方行为选择的均衡结果是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下降。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晋升与否意味着权力、地位和政治前途上巨大的利益差异（周黎安，

2007）。在税收领域，当晋升前景向好时，为了获得更好的业绩，税收执法人员将提高征管强度，

从而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因此，我们提出假说 2：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税收人员的晋

升前景与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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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制度发展水平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Chen 等，

2006；Firth 等，2012）。受制度发展不平衡影响，不同地区间的腐败存量也存在差异。政府的腐败

治理措施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不仅着眼于治标，也着眼于防止腐败的制度建设。部分制度化措

施体现在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派驻巡视组，提高腐败现象的曝光程度，加大对贪腐官员的查处

力度。腐败治理措施从中央到地方得到有效的贯彻，行贿受贿行为被曝光的可能性 λ 以及对官

员贪腐行为的惩罚力度 pt 在地区间具有趋同性。然而，由于各地被查处的贪腐人员有多有少，与

晋升可能性有关的 d 会表现出地区间的差异，不同地区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受腐败治

理的影响也会存在差异。因此，我们提出假说 3：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晋升前景对腐败治理与激

进避税民营企业避税程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 2009−2016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

并按照以下标准进行了处理：（1）剔除金融业样本；（2）按实际控制人属性进行企业产权分类的方

法（彭韶兵和王伟，2011），剔除国有企业样本；（3）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 1 的样本；（4）剔除税前利

润为负以及所得税费用为负的样本；（5）对于部分控制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按个体取均值进行

填充；（6）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 winsorize 处理。本文最终获得 2014 家民营上市公司

10 006 个非平衡面板观测值。

相关数据来源情况如下：（1）财务和股权结构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2）企业适用所得税

税率来自 Wind 数据库；（3）宏观税收数据来自中经专网数据库和《中国税务统计年鉴》；（4）查处

的税务局官员数据来自中央和各省纪检监察网站以及《以案说法−税务人员职务犯罪案例选编》。

（二）计量模型设定。为了检验假说 1，我们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Yit = a0+a1Timeit +a2Groupit +a3Timeit ×Groupit +a4Xit +εit （12）

其中，Y 表示企业避税程度，根据 Dyreng 等（2010）、李增福等（2016）等文献，我们主要采用实际税

率 ETR 和名实税率之差 TRD 作为企业避税程度的衡量指标。Rego（2003）指出，企业避税程度越

高，实际税率 ETR 越低。刘行和叶康涛（2013）认为，使用 TRD 可使各个企业的避税程度具有更好

的可比性；与 ETR 相反，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名实税率之差 TRD 越大。

Group 表示受政策影响的处理组与对照组分组虚拟变量。目前，中国境内企业适用所得税

税率主要分为 10%、15%、25% 三档。一般企业适用 25% 的所得税税率，高新技术企业（田彬彬和

范子英，2018）以及西部地区以特定产业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①

对于适用 10% 税率的企业，由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下发

红头文件公布适用企业名单的方式认定。适用 10% 税率的企业在样本中占比最少，所受检查和

监督力度最大；适用 15% 税率的民营企业的日常经营行为也会受到政府部门的检查和适用 25%

税率的民营企业的自发监督，而这部分企业在样本中占比较大，②政府部门的检查与其他企业的

自发监督相对不足，从而有可能采取激进的避税措施。

我们选择适用所得税税率小于等于 10% 的民营企业③作为对照组，Group 取值为 0。其他民

付朝干、李增福：腐败治理、税收执法与民营企业避税

① 参见财税〔2011〕58 号文。

② 在本文的样本数据中，适用所得税税率大于 10% 且小于等于 15% 的民营企业占比为 65.51%，大于 15% 的民营企业占比为 30.94%。

③ 在这部分样本企业中，适用 10% 所得税税率的民营企业占比为 92.11%；为了不损失样本信息，我们将把适用税率小于 10% 的样本企

业纳入对照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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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为处理组，Group 取值为 1。Time 表示腐败治理政策实施并发挥作用的时间虚拟变量，参

考金宇超等（2016），对于 2013 年及以后的样本，Time 变量取值为 1，其他取值为 0。我们通过观察

交互项 Time×Group 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来判断腐败治理对激进避税民营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

X 表示其他影响企业避税程度的控制变量，ε 为随机干扰项。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资产

负债率、盈利能力、固定资产比率、无形资产比率、存货比率、总资产周转率、股权集中度、机构投

资者持股比例、名义税率以及年份与行业虚拟变量。

为了检验假说 2 和假说 3，我们构建了以下检验模型：

Yit = a0+a1Prit +a2Xit +εit （13）

Yit =a0+a1Timeit +a2Groupit +a3Prit +a4Timeit ×Groupit +a5Timeit ×Prit

+a6Groupit ×Prit +a7Timeit ×Groupit ×Prit +a8Xit +εit

（14）

其中，Pr 表示税收人员晋升前景向好的虚拟变量。金宇超等（2016）指出，在反腐过程中，上级官

员的“落马”打开了下级官员晋升的渠道。根据这一推断，上级官员的落马为下级官员带来了非

预期的晋升前景向好。我们通过分析公开披露的任职履历，发现税务系统官员的晋升具有以下

特征：（1）税务官员主要来源于税务系统内部晋升；（2）正副科长级税务官员主要来源于本地晋

升；（3）地级市税务局正副局长及以上级别的税务官员除了来源于本地晋升外，还有部分来自本

省其他地级市（或同级别地区）低一级的晋升。可以认为本地正副科长级别或以上级别的税务官

员落马具有提高本地税收人员晋升可能性的作用，本省其他地级市（或同级别地区）税务局正副

局长或以上级别的官员落马有可能对本地低一级官员产生晋升激励。因此，若企业注册所在地

级市存在正副科长或以上级别税务官员落马，或者企业注册所在省份其他地级市（或同级别地

区）存在税务局正副局长或以上级别官员落马，则职位空缺期间①虚拟变量 Pr 取值为 1，否则为

0。我们通过观察虚拟变量 Pr 和交互项 Time×Group×Pr 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来判断假说 2 和假

说 3 是否成立。

（三）变量定义。变量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分类 变量名称 定义与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ETR 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

TRD 适用所得税税率–（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

解释变量

Time 腐败治理虚拟变量，2013 年及以后年度设定为 1，否则为 0

Group 分组虚拟变量，定义见上文

Pr 晋升激励虚拟变量，定义见上文

控制变量

SIZE 公司规模，等于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LEV 资产负债率，等于年末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

ROA 盈利能力，等于年末净利润除以资产总额

PPE 固定资产比率，等于年末固定资产净额除以资产总额

INT 无形资产比率，等于年末无形资产净额除以资产总额

INV 存货比率，等于年末存货总额除以资产总额

TUR 总资产周转率，等于营业收入除以年末资产总额

COE 股权集中度，等于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INS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等于机构投资者持股总数除以公司总股本

BTR 名义税率，等于企业适用所得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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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数据采集限制，且部分空缺岗位的继任者调整到位的时间无法确切获悉，岗位空缺当年 Pr 设定为 1，其他设定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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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表 2 报告了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表征民营企业避税程度的变量：实际

税率（ETR）的均值为 0.18，说明民营企业样本的平均实际税率为 18%，标准差为 0.11；名实税率之

差（TRD）的均值为 0，标准差为 0.11。样本企业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均值均为 18%，而实际税率

的标准差大于名义税率的标准差。这说明民营企业样本实际税率的差异比名义税率的差异大，

其避税能力与避税程度的差异比较明显。

（二） 回归结果分析

1. 假说 1 的检验。式（12）的 OLS 回归结果见表 3。参考刘行和李小荣（2012）的研究，在对实

际税率 ETR 进行回归时，我们控制了适用税率。在对 TRD 进行回归时，参考李增福等（2016）的研

究，我们不再控制适用税率。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TR 10 006 0.18 0.16 0.11 0 0.7

TRD 10 006 0 0 0.1 −0.5 0.25

Pr 10 006 0.28 0 0.45 0 1

SIZE 10 006 21.51 21.4 1.06 19.29 25.88

LEV 10 006 0.36 0.34 0.2 0.04 0.89

ROA 10 006 0.06 0.05 0.04 0 0.21

PPE 10 006 0.19 0.16 0.14 0 0.72

INT 10 006 0.04 0.03 0.04 0 0.32

INV 10 001 0.15 0.12 0.14 0 0.75

TUR 10 006 0.6 0.51 0.41 0.07 2.56

COE 10 006 0.6 0.63 0.15 0.22 0.9

INS 10 006 2.33 0 5.72 0 35.09

BTR 10 006 0.18 0.15 0.05 0 0.25

表 3    假说 1 检验结果

ETR TRD

（1） （2） （3） （4） （5） （6）

Time 0.055** 0.045** 0.044** −0.041** −0.038* −0.037*

（2.45） （2.26） （2.22） （−1.98） （−1.91） （−1.83）

Group 0.122***
0.000 −0.004 0.039*** 0.050*** 0.065***

（8.04） （0.02） （−0.29） （2.74） （3.68） （4.72）

Time×Group −0.051** −0.042** −0.041** 0.035* 0.034* 0.032*

（−2.26） （−2.11） （−2.08） （1.86） （1.90） （1.82）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和行业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N 10 006 10 001 10 001 10 006 10 001 10 001

adj. R2
0.009 0.223 0.231 0.004 0.079 0.085

F 29.550 219.887 119.639 13.731 71.140 38.749

　　注：括号内为基于稳健标准误的 t 值，***、**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受篇幅限制，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结果未

列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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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 Time×Group 的系数大小及显著性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变化并不大，因此就统计意义

而言，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分组满足近似随机性分配的原则。回归结果显示，腐败治理实施后，处

理组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上升。

在腐败治理前（3）式成立，受腐败治理影响，一方面，激进避税民营企业通过贿赂税收人员进

行避税的成本上升，在 u 相同时将选择更低的 k。另一方面，税收人员无法通过提高税收执法强

度来谋取私利，在 k 相同时将降低执法强度，带来 u 的下降。如果税收人员执法强度下降所带来

的避税效应大于避税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反避税效应，则均衡结果表现为腐败治理实施后，激进

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提高。

此外，我们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腐败治理对激进避税民营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这一方

法要得到 Time×Group 的一致估计值，还须满足平行趋势的条件。即在政策干预前，处理组与对

照组的结果效应趋势是一样的。为此，我们画出样本期间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实际税率与名实税

率之差的年均值趋势图。结果显示，①2009−2012 年（腐败治理实施前），对照组与处理组的实际

税率（ETR）与名实税率之差（TRD）两个指标表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由此判断，本文处理组与对

照组的选择满足平行趋势条件。

2. 假说 2 的检验。我们分析税收人员的晋升前景对激进避税民营企业避税程度是否有影

响。我们剔除适用所得税税率小于等于 10% 的民营企业对式（13）进行了回归，结果见表 4。从中

可以看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变量 Pr 与实际税率 ETR 正相关，与名实税率之差 TRD 负相

关。这表明税务人员晋升前景向好降低了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假说 2 得到验证。

3. 假说 3 的检验。我们利用全样本对式（14）进行了回归，结果见表 5。从中可以看到，当因

变量为 ETR 时，交互项 Time×Group×Pr 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当因变量为 TRD 时，交

互项 Time×Group×Pr 的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在腐败治理实施后，没有税务官

员落马地区的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上升更加明显。假说 3 得到验证。

表 4    假说 2 检验结果

ETR TRD

（1） （2） （3） （4） （5） （6）

Pr 0.009*** 0.007*** 0.008*** −0.006*** −0.006*** −0.007***

（3.75） （3.18） （3.68） （−2.88） （−2.62） （−3.27）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和行业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N 9 651 9 648 9 648 9 651 9 648 9 648

adj. R2
0.001 0.217 0.220 0.001 0.075 0.077

F 14.065 249.764 139.145 8.293 80.834 43.480

表 5    假说 3 检验结果

ETR TRD

（1） （2） （3） （4） （5） （6）

Time 0.053** 0.051** 0.053** −0.046** −0.044* −0.044*

（2.37） （2.23） （2.31） （−2.00） （−1.90） （−1.93）

Group 0.017 0.016 0.018 0.036** 0.037** 0.037**

（1.15） （1.06） （1.23） （2.42） （2.50） （2.49）

  2018 年第 11 期

① 受篇幅限制，趋势图未列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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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第一，考虑“营改增”的影响。2016 年 5 月 1 日，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

面推行“营改增”试点，这一政策有可能对假说 1 的检验结果产生影响。为此，我们剔除 2016 年

样本后对式（12）进行回归。第二，控制晋升激励的大小。贪腐税务官员“落马”所带来的非预期

晋升前景的变化还可能受到“落马”税务官员的数量、行政级别以及企业注册地在职税务人员数

量的影响，我们将这些因素纳入分析中。我们收集了样本期内各省的年度税收收入总额、《中国

税务年鉴》所公布的国家税务局与地方税务局所有正式职工人数。我们采用当年各地税收收入

占全国税收收入之比乘以国家税务局与地方税务局正式职工人数之和，作为各地在职税收人员

数量的近似值。①借鉴李维安和徐业坤（2013）的做法，我们使用 2015 年在职税务人员数量代替

2016 年数值。以“落马”税务执法人员的数量分别乘以其相应的行政级别，②再除以当年省份正

式税务在职职工人数，③作为晋升激励指标 Pr1，重新对假说 2 和假说 3 进行检验。第三，替换避

税程度的衡量指标。参考现有文献（曹书军等，2009；刘行和叶康涛，2013；李增福等，2016）的做

法 ， 我 们 使 用 考 虑 递 延 所 得 税 的 实 际 税 率 ETR1、 名 实 税 率 之 差 TRD1 以 及 会 计−税 收 差 异

BTD1 三个替代指标来衡量避税程度，重新进行回归。其中，ETR1=（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变

动额） /税前利润总额，TRD1=适用所得税税率–（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变动额） /税前利润总

额。BTD1=（税前利润总额–应纳税所得额）/期末总资产，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

税变动额）/适用所得税税率。一般认为，会计−税收差异与企业避税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上述稳

健性检验没有改变本文的结论。④

续表 5    假说 3 检验结果

ETR TRD

（1） （2） （3） （4） （5） （6）

Pr 0.134*** 0.133*** 0.133*** −0.123*** −0.121*** −0.122***

（3.52） （3.48） （3.48） （−3.18） （−3.15） （−3.16）

Time×Group −0.050** −0.048** −0.049** 0.040* 0.038* 0.039*

（−2.18） （−2.12） （−2.15） （1.93） （1.87） （1.88）

Pr×Group −0.128*** −0.126*** −0.125*** 0.116*** 0.114*** 0.114***

（−3.34） （−3.29） （−3.28） （2.99） （2.95） （2.95）

Pr×Time −0.099** −0.097* −0.098** 0.088* 0.086* 0.087*

（−1.98） （−1.94） （−1.96） （1.75） （1.72） （1.72）

Pr×Time×Group 0.102** 0.100** 0.100** −0.088* −0.086* −0.086*

（2.03） （1.99） （2.00） （−1.75） （−1.71） （−1.7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N 10 001 10 001 10 001 10 001 10 001 10 001

adj. R2
0.225 0.225 0.227 0.081 0.081 0.082

F 170.171 144.964 112.420 54.823 46.431 3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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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税务统计年鉴》中，上海市与西藏自治区没有区分国税收入与地税收入。为了统一口径，我们合并了其他省份税收收入总额及

国税和地税在职职工人数。

② 为了进行公平比较，我们剔除了企业注册地有正副科长级税务官员落马的样本。借鉴李维安和徐业坤（2013）的做法，我们将副处级设

定为 1，正处级设定为 2，副厅级设定为 3，正厅级设定为 4。

③ 由于比值较小，导致回归系数较大，我们将比值乘以 10 000。

④ 受篇幅限制，文中未列示稳健性检验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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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腐败提高了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了外商投资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导致

经济资源错配（Jain，2001）。在税收领域，民营企业通过高管的政府任职经历、寻求政治关联和慈

善捐赠等方式实现有效避税（吴文锋等，2009；李维安和徐业坤，2013；李增福等，2016）。党的十八

大以来，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腐败治理措施，党风、政风焕然一新（金宇超等，2016）。从逻辑上看，

腐败治理会减小民营企业与官员之间的寻租空间（聂辉华和李琛，2017），抑制民营企业的寻租避

税行为，导致其避税程度下降。

本文以 2009−2016 年我国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适用所得税税率的高低以及

日常经营行为受到政府部门及其他企业的检查监督情况，将民营企业分为保守避税（适用所得

税税率小于等于 10%）与激进避税（适用所得税税率大于 10%）两组。前者的避税程度并不受腐

败治理的影响，后者可能进行寻租避税，避税程度受腐败治理影响。本文以保守避税民营企业作

为对照组，以激进避税民营企业作为处理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显示，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

程度在腐败治理后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本文认为，税收政策的设置不够完善时可能导致税收腐

败的发生，腐败会提高税收人员的征管强度。受腐败治理影响，税收人员无法通过提高征管强度

来谋取私利，使得这部分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上升。进一步研究表明，调整现行的税收政策，加

大对税收人员贪腐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其正直执法的绩效奖励或晋升激励，可实现消除税收

腐败和降低激进避税民营企业避税程度的双重目标。

本文利用贪腐税务官员被查处后职位空缺给在职人员带来晋升机会这一自然实验条件，进

一步检验了税收人员晋升前景与激进避税民营企业避税程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税收人员

的晋升前景向好降低了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在腐败治理过程中，没有税务官员落马

地区的激进避税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上升更加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本文研究表明，在涉及经济处罚的执法领域，执法者

贪腐的成本较低，对执法者正直执法的激励不足时，很容易滋生执法腐败。在加大贪腐处罚力度

的同时，增强执法者正直执法的物质或政治激励，可实现行政执法领域“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

强不想腐的自觉”的目标。另外，本文从税务领域证明了 2018 年 5 月以来国家出台的激励干部

担当作为的措施的正确、及时和有效。

　　* 作者感谢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年新年学术论坛上董志强教授、王智波教授等专家对本文

的建设性意见，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有益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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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orruption, Tax Enforcement and Private Firms’
Tax-Avoidance

Fu Chaogan1，2,  Li Zengfu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Guangxi Cadres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ning 530007, China)

Summary: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Vishny and Shleify, 1993), corruption in tax reduces costs.

Using firm-level cross-country data, an important paper by Alm, et al. (2016) provides evidence that it is cor-

ruption that largely drives higher levels of tax-avoidance.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onclusions, when a country

or region takes anti-corruption and tax inspectors no longer dare to accept bribes, will the degree of tax-avoid-

ance of firms naturally decline?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show that things are not that simple.

　　In China, private firms can be divided into conservative tax-avoidance private firms and aggressive tax-

avoidance private firms according to the income tax rate and th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from the govern-

ment and other firms. Aggressive tax-avoidance private firms achieve higher degree of tax-avoidance through

rent-seeking before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n China. Using the sample of

Chinese listed private firms during 2009-2016, we choose the private firms which are conservative in tax-

avoidance as a control group and use the DID method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recent anti-corruption cam-

paign in China on tax-avoidance of aggressive tax-avoidance private firm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cent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n China enhances rather than lowers the degree of tax-avoidance of aggress-

ive tax-avoidance private firms.

　　We employ and develop the theory model initiated by Mookherjee and Png (1995) to explain this conflict.

We find it is obvious that the degree of tax-avoidance of firms will decline as tax inspectors become less cor-

rupt when information is symmetric between firms and tax inspectors or the inspector intensity of tax inspect-

ors keeps constant before and after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However, the symmetry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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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s a very strong assump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if the per-

formance incentives for the honest inspection and the penalty for the collusion set by the government meet the

conditions of tax corruption, bribes will give tax inspectors stronger incentives to inspect. When the govern-

ment increases the penalty for corruption of tax inspectors, the latter will choose a lower intensity of inspec-

tion, providing a more tax-free environment for aggressive tax-avoiding private firms. In spite that firms

choose a lower degree of tax-avoidance in a certain intensity of tax inspection, the equilibrium of firms and tax

inspectors may still be manifested as an increase in the degree of firms’ tax-avoidance.

　　Bribery is an inefficient way to motivate tax inspectors. By increasing the penalty for corruption of tax in-

spectors and providing higher performance rewards or greater promotion prospects, the government can simul-

taneously achieve the dual goals of eliminating tax corruption and reducing firms’ tax-avoidance.

　　During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n China, the “ouster” of senior tax inspectors will provide unexpec-

ted promotion for junior tax inspectors. Using this “natural experiment” condition of the position vacancies of

the “ouster” of senior tax inspectors as a measurement of promotion for junior tax inspectors,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romotion prospects of tax inspectors on the degree of tax-avoidance of aggressive tax-

avoidance private firm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eteris paribus, the promotion prospects of tax law en-

forcement personnel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tax-avoidance of aggressive tax-avoidance private

firms. Promotion prospects have a reverse adjustment effect on the degree of tax-avoidance of aggressive tax-

avoidance private firms due to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n China.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s less empirically ex-

amining how the dynamic changes in the level of corruption of tax inspectors in a country or region affect the

degree of tax-avoidance of firms. Using the exogenous shocks provided by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n

China, we make up for this deficiency and enrich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anti-corruption (corruption) eco-

nomics. Second, based on the Mookherjee and Png (1995) model, this paper expands the scope of incentives

for client granted by the agent, from simple material incentives to material and political (promotion prospects)

incentives. In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promo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incentive for government employees.

Our empirical results also show that promotion prospect is an effective incentive to improve tax inspectors’ in-

spection intensity. This treatment has a stronger explain ability to Chinese economic phenomena.

Key words:  anti-corruption； tax enforcement； tax-avoidance； DID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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